关于对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

予以内部批评的决定
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：
经查，你公司在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以下问题：

1．截止2002年9月30日，你公司第一大股东唐山陶瓷集团有限公司（简称“集团公司”）占用你公司资金14890万元，其中配股募集资金12781万元。该资金占用属关联交易，你公司未就该事宜履行相关决策程序，也未进行信息披露。你公司控股子公司——唐山华美陶瓷有限公司预付集团公司货款余额为6664万元，实际形成集团公司对其资金占用。

2．2001年本所曾对你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资金并收取资金占用费，未按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及时披露义务进行了内部批评。2001年8月4日，你公司董事会就当时资金被集团公司占用情况进行补充公告，公告称你公司在四天内通过四笔款向集团公司提供资金9000万元。经核查，公告所述与你公司实际资金往来情况不符。

你公司的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4.1、7.3.12、7.3.14和7.4.5条的规定。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12.1条的规定，本所决定对你公司予以内部通报批评。希望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董事会秘书严格遵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特此通报
深圳证券交易所
二○○二年十二月二十日







